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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核銷案件作業流程說明 

一、登入作業  

使用校務行政入口網登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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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核銷作業流程類型 

(一)流程一: 人事經費案 

步驟一：於「登錄啓案」，輸入「請購單號(編號) 」或「彙總清單

編號」按 ENTER。 

 

      步驟二：點選「登錄案件」。 

 

      步驟三：點選「流程設定」頁籤，選擇流程一:人事經費案點「儲存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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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四：確認選取流程無誤，即可點選「送件」，完成流程一:人事

經費案登錄案件作業。 

 

(二)流程二: 差旅費、加班費 

步驟一：於「登錄啓案」，輸入「請購單號(編號) 」或「彙總清單

編號」按 ENTER。 

 

      步驟二：點選「登錄案件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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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步驟三：點選「流程設定」頁籤，選擇流程二: 差旅費、加班費點

「儲存」 。 

 

 

步驟四：確認選取流程無誤，即可點選「送件」，完成流程二: 差旅

費、加班費登錄案件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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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流程三: 一般核銷案(含財產類) 

步驟一：於「登錄啓案」，輸入「請購單號(編號) 」或「彙總清單

編號」按 ENTER。 

 

      步驟二：點選「登錄案件」。 

 

      步驟三：點選「流程設定」頁籤，選擇流程三: 一般核銷案(含財產

類)點「儲存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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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四：確認選取流程無誤，即可點選「送件」，完成流程三:一般

核銷案(含財產類)登錄案件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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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流程四: 口試與指導費 

步驟一：於「登錄啓案」，輸入「請購單號(編號) 」或「彙總清單

編號」按 ENTER。 

 

      步驟二：點選「登錄案件」。 

 

      步驟三：點選「流程設定」頁籤，選擇流程四:口試與指導費點「儲

存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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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四：確認選取流程無誤，即可點選「送件」，完成流程四: 口試

與指導費登錄案件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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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流程五: 長期借用單位零用金案 

步驟一：於「登錄啓案」，輸入「請購單號(編號) 」或「彙總清單

編號」按 ENTER。 

 

      步驟二：點選「登錄案件」。 

 

      步驟三：點選「流程設定」頁籤，選擇流程五:長期借用單位零用金

案點「儲存」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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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四：確認選取流程無誤，即可點選「送件」，完成流程五:長期

借用單位零用金案登錄案件作業。 

 

(六)流程六: 公文採購案 

步驟一：登入公文系統，點選【公文製作】後，按【公文】，並選擇

下方有採購案用簽字樣的公文範本。 

 

步驟二：並依照平常公文簽辦方式設定【檔號】及公文內容，內容書寫完畢

後執行【登錄取號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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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步驟三：公文取號之後，需再到卷宗資訊新增請購單號。 

 首先，點選【卷宗】系統會開啟卷宗資訊畫面，在下方請購單資訊輸入請購

單號後按【新增】，系統即會將請購單號資料帶入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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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是採購案用簽範本，則未輸入請購單號，系統將會於送件時出現提示訊息。 

 

 步驟四：若要設定採購案用簽的流程，則可點選上方的【送件】按鈕，或是

左側【流程設定】功能。 

 

步驟五：點選後系統將開啟流程設定的介面，在此已有增設採購案用簽專用

的流程可供選取，分別是{採購案用簽-逾十五萬元，未達千萬元}和{採購案

用簽-千萬元(含)以上}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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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六：系統已有既定的範本流程，可於流程設定完畢後直接送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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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流程七: 退費、獎助學金發放案 

步驟一：於「登錄啓案」，輸入「請購單號(編號) 」或「彙總清單

編號」按 ENTER。 

 

      步驟二：點選「登錄案件」。 

 

      步驟三：點選「流程設定」頁籤，選擇 流程七:退費、獎助學金發

放案點「儲存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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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四：確認選取流程無誤，即可點選「送件」，完成流程七:退費、

獎助學金發放案 登錄案件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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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銷案作業 

(一) 銷案作業  

範例：承辦人登錄案件後如不需辨理時，可進行「銷案」作業。 

步驟一：登錄案件後的公文不需辨理時，可點選「銷案」。 

 

步驟二：系統會出現視窗，請選取或輸入銷案理由，輸入完畢點選

「確定」即可完成銷案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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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會辨作業 

(一)會辦作業 

範例：承辦人收到由其他單位會辨過來的公文，進行「會辦」作業。 

步驟一：收到案件並完成「簽收」作業，可點選單號開啟案件清單。 

 

      步驟二：案件開啟後如有授權承辦人代主管核章，則可先執行授權

承辦人代主管核章按鈕後再執行已審送出功能，即可送至下一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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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加會作業 

範例：承辦人收到由其他單位會辨過來的公文，進行「加會」作業。 

步驟一：收到案件並完成「簽收」作業，可點選單號，開啟案件清

單，點選「加會」。 

 

      步驟二：點選會辦單位滑鼠拖曳至左邊空白處後點「確定」。 

 

 步驟三：系統會帶出訊息已傳送至下一關，點選「確定」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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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取消會辨作業 

範例：承辦人收到由其他單位會辨過來的案件，發現此案件不需進

行會辨時，可點選「取消會辨」。 

步驟一：收到案件並完成「簽收」作業，可點選單號，開啟案件清

單，點選「取消會辦」。 

 

步驟二：請選取或輸入取消會辦理由，輸入完畢點選「確定」即可

完成取消會辦作業。 

 

      步驟三：系統會帶出訊息已傳送至下一關，點選「確定」。  

 

 

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「核銷進度管控系統」 

操作手冊(承辦人) 

21 

 

(四)退回作業 

範例：承辦人收到由其他單位會辨過來的案件，發現此案件需進行

退回作業。 

步驟一：收到案件並完成「簽收」作業，可點選單號，開啟案件清

單，點選「退承辦人」、「退件」、「補件」。 

 

步驟二：執行退回動作均需輸入退回理由，如是退承辦人則輸入退

文理由後，該案件將退至承辦人；若是執行退回與補件則理由輸入

完畢後選擇退回關卡按「確定」即可完成退回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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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三：系統會帶出訊息已傳送至下一關，點選「確定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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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展期作業 

範例：承辦人收到由其他單位會辨過來的案件，發現此案件需處理

時間較長，未能在時效內處理完成，可進行展期作業。 

步驟一：收到案件並完成「簽收」作業，可點選單號，開啟案件清

單，點選「展期申請」。 

 

步驟二：輸入展期天數並選取或輸入展期理由，輸入完畢點選「確

定」即可完成展期作業 

 

步驟三：系統會帶出訊息已申請成功，點選「確定」。 

 

 

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「核銷進度管控系統」 

操作手冊(承辦人) 

24 

貳、 其他作業說明 

一、代理設定作業 

(一)即時代理 

步驟一：點選「設定」「代理設定」，打開代理設定介面。 

 

步驟二：選擇代理人後滑鼠拖曳至左方代理人姓名欄位後，點「儲

存」即可完成即時代理作業。 

 

步驟三：系統會帶出訊息已代理成功，點選「確定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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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預約代理 

步驟一：點選「設定」「代理設定」，打開代理設定介面。 

 

步驟二：切換至「預約代理」頁籤。 

 

步驟三：設定代理期間並選擇代理人後滑鼠拖曳至左方代理人姓名

欄位後，點「儲存」即可完成預約代理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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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四：系統會帶出訊息已儲存成功，點選「確定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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